
上海国际防疫物资展

产品名称 上海国际防疫物资展

公司名称 上海贸升展览服务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上海嘉定区新源路66弄世昶广场21号1001（一部
）

联系电话 17315583638 17315583638

产品详情

省消防救援总队，各市应急管理局，厅机关各处室、直属事业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建立健全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机制的实
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浙委办发〔2016〕5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省应急管理工作实际，现就加强和
规范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主动做好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

1.建立健全“1�2�4+N”新闻发布模式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建立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机制，推动信息
发布常态化、规范化。省厅将建立“1�2�4+N”新闻发布模式，厅主要领导每年至少出席省政府新闻
办公室新闻发布会1次，分管领导每半年至少出席省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1次，每季度在省政府新
闻办公室平台或自行举行至少1次新闻发布会。以省委、省政府、两办和省级议事机构名义发布重要文件
、出台重大政策举措、举办重大活动，或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类、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和出现社会关注
度高的热点敏感问题时，要主动发布信息。各市应急管理局要积极出席各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
发布会，出席人次不得少于当地有关文件所规定的最低要求。鼓励各级消防救援队伍、各县（市、区）
应急管理局积极出席各级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。

2.同步部署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。省应急管理厅是省级应急管理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的主体，各业务处
室制定出台重大政策、行政规范性文件、规划方案时，要对相关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工作作同步研究、
部署、推进，依法依规、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，全面深入介绍政策背景、主要内容、落实措施及工作
进展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局出台相应政策、方案时，要同步部署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工作。



3.及时有效组织安全生产类、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信息发布。安全生产类、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发生后
，必须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等法律法规
和有关规定，依据各级各类应急预案，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，在应急指挥机构中设立新闻宣传机构，
统一协调组织信息发布和记者采访管理服务等工作。参与事件处置的应急管理部门要及时向当地党委、
政府提出信息发布工作建议，其中重特大事故应按照“在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，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
布会”的原则提出工作建议；积极协调各实际工作部门，在确保口径准确一致基础上，对外发布各自职
责范围内的相关信息。对各类重特大事故，应在事故处置过程中持续发布信息或召开新闻发布会。发布
内容包括基本事实、处置进展、事故调查情况以及预警、防范、避险和服务类信息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
要积极通过提供新闻通稿、组织专家解读等方式，主动回应社会关切，充分体现人文关怀，展现应急救
援队伍工作实效。各类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结果要及时通过、政务微信微博等向社会全文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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